
1 

 

桃園市 109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109學年度國中小公開課博覽會計畫(項次3-2-1) 
一、依據 

（一）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

品質作業要點。 

（二）桃園市 109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三）桃園市 109學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整體團務計畫。 

二、目標 

（一）落實十二年國教課程與教學相關方案，活化教師教學内涵，提升教師教學績效

及提高教學品質。 

（二）建構教師專業支持系統與教學知能分享機制。透過交流分享與對話，提升課程

發展、教學設計、評量知能等專業能力。 

（三）豐厚各校發展課程模組能量，提升校訂課程發展能力。 

（四）激勵教學典範學習，落實專業對話，深化教師專業內涵，提升教學品質改善 

（五）展現本市國中小學推動十二年國教學校課程與教學整體執行成果。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桃園市文化國小 

（四）協辦單位：桃園市國教輔導團               

            青溪國小、新街國小、平鎮國中、文昌國中、瑞坪國中 

四、參加對象 

(一)桃園市國中、小學各校校長、教師（每校至少 2名出席）。 

(二)桃園市國中、小學各校家長。 

(三)全國各縣市中小學教師及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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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辦理內容 

   （一）公開觀課 

項次 內容 備註 

觀課課程 各學習領域/議題素養導向教學(輔導團) 

1.邀請輔導團各領域

融入議題進行公開課 

2.邀請輔導團參與議

課 

觀課重點 

1.以觀察學生如何進行素養導向的學習為重點 

程序表國中小分列 

2.每場時間規劃，包含： 

說課：10分鐘 

觀課：國小40分鐘、國中45分鐘 

  議課：國小35分鐘、國中30分鐘 

3.剪輯5-10分鐘教學影片  

4.線上同步直播 
並依參與人數多寡，

規劃獎勵制度 

日期 110年4月16日(星期五) ~ 5月31日(星期一)  

地點 
以一段時間來辦理，分不同學校、不同區、不

同類別之校訂課程來進行公開課 
 

報名方式 網路線上報名，由該負責學校或單位開立研習  

錄取人數 公開課每場錄取人數上限為20名  

研習時數核發 參與研習教師依實際參與時間核給研習時數  

各場次主持人 

各學習領域/議題素養導向教學由輔導團各領

域召集人擔任，主持說課、觀課、議課之活

動。 

 

出席人員 
1. 各場次所屬該區之學校應派員參與 

2. 開放自願報名參加 
 

負責單位 
國中組：平鎮國中 

國小組：青溪國小 
擬訂規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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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色課程博覽會 

項次 內容 備註 

動態活動：特色課程發表 

特色課程

發表 
跨領域特色課程分享與發表 

邀請前導學校 

進行發表 

發表重點 

1.以四大類彈性學習課程規劃 

2.同時間不同場次內容進行 

3.共備社群運作、公開授課計畫、協同教學方案、素養

導向教學、學校課程地圖、主題課程、專題課程、議

題課程、社團活動、技藝課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戶外教育等。 

4.規劃線上同步直播。 

 

日期 110年6月19日(星期六) 8時30分至12時0分(暫定)  

地點 大有國中、大有國小  

報名方式 網路線上報名，由該負責單位開立研習  

錄取人數 每場錄取人數上限為160名(共計四場)  

研習時數

核發 
參與研習教師依實際參與時間核給研習時數  

負責單位 
國小組：文化國小 

國中組：文昌國中 
擬訂規劃表  

靜態活動：十二年國教課程教學成果展 

展出單位 

1. 桃園新課綱示範城市網站 

http://expo.erdc.tyc.edu.tw/ 

2. 桃園輔導團網站 

http://ceag.tyc.edu.tw/ceag/ 

3. 桃園智學吧網站 

http://smartlearningbar.tyc.edu.tw/iPrepare/index 

 

網站規格 依籌備會規劃辦理  

負責單位 新街國小 擬訂規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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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任務編組 

項次 單位 職稱 姓名 工作內容 備註 

  教育局 局長 林明裕 指導課程與教學博覽會工作事宜   

  教育局 副局長 林威志 指導課程與教學博覽會工作事宜   

  教育局 副局長 高玉姿 指導課程與教學博覽會工作事宜   

  教育局 主秘 賴銀奎 指導課程與教學博覽會工作事宜   

  教育局 專委 林淑芬 指導課程與教學博覽會工作事宜   

執行 

秘書 
教育局 專委 蔡聖賢 督導課程與教學博覽會工作事宜 

  
執行 

秘書 
小教科 科長 沈可點 督導課程與教學博覽會工作事宜 

總幹事 文化國小 校長 鄭惠欽 規劃與執行博覽會工作事宜   

副總 

幹事 
教育局 

商借 

教師 
林怡瑤 協調博覽會工作事宜   

副總 

幹事 
教育局 

課程 

督學 
李莉萍 協調博覽會工作事宜   

行政組 
組長 

文化國小 
校長 鄭惠欽 

1.提出計畫及經費 

2.召開籌備會議 

 (1)活動流程確認 

 (2)工作人員名單、分工確認 

3.邀請長官 

4.記者會相關事務 

5.各項文書業務 DM製作 

6.工作進度掌控 

7.成果總彙整 

  

公開 

授課組 

組長 

青溪國小 
校長 萬榮輝 

1.授課教師擇定與邀約（領域素養

導向教學、跨領域特色課程） 

2.時間規劃 

3.活動流程表編制 

4.場地動線安排 

5.場地布置 

6.研習系統開立 

7.計畫擬定經費編列 

8.召開協辦學校會議 

9.經費核結 

10.成果製作    

附件【項次

一】公開授

課組規劃 

副組長 

平鎮國中 
校長 羅新炎 

動態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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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單位 職稱 姓名 工作內容 備註 

特色課程博

覽會組 

組長 

文化國小 
校長 鄭惠欽 

1.跨領域特色課程分享與發表以

四大類彈性學習課程規劃 

2.時間規劃： 

同時間不同場次內容進行 

3.活動流程表編制 

4.地點擇定 

5.場地布置 

6.計畫擬定經費編列 

7.召開工作說明會議 

8.系統開立 

9.經費核結 

10.成果製作    

附件【項次

二】特色課

程博覽會動

態成果發表

規劃 

副組長 

文昌國中 
校長 田應薇 

靜態成果展 

組長 

新街國小 
校長 張明侃 

1.前導學校、活化教學團隊靜態展

資料彙整 

2.公開授課成果發表影片 

3.協調掛網單位相關事宜 

附件【項次

三】特色課

程博覽會靜

態成果展規

劃 

總務組 

組長 

瑞坪國中 
校長 蘇美珍 

1.總經費編列 

2.總經費核結 
  

副組長 

文化國小 
老師 王傑陞 

七、差假 

參加研習人員核予公假登記，工作人員核予公差登記(一年內不影響校務前提下自行補

休)。 

八、經費 

辦理本項活動所需之經費，由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經費概算表詳如

附件。 

九、獎勵 

（一）擔任公開課博覽會授課教師，有具體事實，圓滿達成任務，由所屬學校本權責

核敘嘉獎乙次。 

（二）承辦本活動相關人員，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及「桃園市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

員獎懲要點」規定，核予獎勵。 

十、本計畫經桃園市府教育局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